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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

 

 

 

四川大学哲学系具有悠久的学科历史和深厚的人文底蕴，前

身可追溯至 1902 年四川省城高等学堂经门学。四川大学 1910 年

创办哲学系，1980 年设立宗教学研究所（现为道教与宗教文化研

究所）。四川大学哲学学科由哲学系、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共同

建设，构建了本硕博贯通的人才培养体系，拥有国家一级学科博士

学位授权点和博士后科研流动站，哲学本科专业为国家一流本科

专业建设点，是强基计划和拔尖计划培养单位。 

一、招聘岗位 

哲学系主任及学科带头人。 

二、岗位职责 

1.系主任岗位职责 

（1）全面负责本系行政管理工作。谋划和制定哲学系发展目

标和战略规划，明确发展思路与举措，推进各项改革发展任务全面

落实，增强哲学系在国内外的核心竞争力和学术影响力。 

（2）全面负责本系人才培养工作。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

结合哲学系人才培养特色，推进教育教学改革，加强一流专业建

设，健全一流人才培养体系，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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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全面负责本系科学研究和学科建设工作。围绕国家和地

方经济社会发展，加强有组织的科研，积极承担重大项目、建设重

大平台、产出重大成果。凝练学科方向，优化学科结构，推进一流

学科建设。 

（4）全面负责本系师资队伍建设工作。培养和引进高层次人

才、优秀青年人才和骨干教师，优化队伍结构，建设一支富于创新

力、竞争力和影响力的高水平师资队伍。 

（5）全面负责本系国际交流合作工作。推进教育开放合作，

与国际知名大学、学术机构建立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，拓展高

层次交流合作，提升哲学系国际化水平和国际竞争力。 

（6）完成学校交办和聘任合同约定的其他工作任务。 

2.学科带头人岗位职责 

（1）负责本学科（哲学二级学科）的顶层设计、凝练学科

方向，制定和组织实施学科中长期发展规划，持续提升学科建设

水平，增强学科在国内外的核心竞争力和学术影响力。 

（2）推进本学科（哲学二级学科）教育教学改革，不断提高

人才培养质量。 

（3）加强有组织的科研，推进学科平台建设，牵头重大科研

项目申报与实施，产出高水平学术成果、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。 

（4）负责学科团队建设，指导青年人才成长，引进高水平人

才，组建结构合理的学科队伍。 

（5）完成学校交办和聘任合同约定的其他工作任务。 

三、人选条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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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拥护中国共产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；

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热爱高等教育事业，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尚

的职业道德。 

2.具有哲学专业背景、博士学位及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，在相

关研究领域有较高的学术造诣，取得国际公认的学术成果，享有卓

越的学术声誉和广泛的学术影响力。 

3.熟悉高等教育和人才培养规律，具有国际化视野、战略谋划

能力，具有强烈的责任感、开拓精神与创新意识。应聘系主任岗位

的，应具有丰富的管理经验，现任或曾任国内外知名高校学院（系）

负责人，科研机构负责人等予以优先考虑。 

4.身心健康，精力充沛，聘期内须全职到校履职。 

四、申请方式 

应聘者需填写《应聘报名表》（见附件），通过电子邮件提交

报名表及应聘相关材料： 

1.个人简历（包括基本信息、教育经历、工作经历、主要学术

成果、获奖情况等）。 

2.身份信息、学历学位证书、专业技术职务证书、获奖证书、

任职文件等相关证明材料扫描件。 

3.代表性成果（论文、著作、科研项目、专利成果及管理业绩

等）清单，代表性成果扫描件，以及其他能证明本人学术能力和管

理水平的材料。 

4.工作思路及预期目标的报告。 

5.可供咨询的专家学者名单及联系方式（3-5 名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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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材料电子版发送至邮箱 zzbrcb@scu.edu.cn，标题注明“姓

名+应聘岗位”。 

联系人：四川大学党委组织部 李老师 

联系电话：028-85405397 

通讯地址：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四川大学

望江校区行政楼 411 办公室。 

邮编：610065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